
「防治反人類罪及酷刑罪條例」草案條文對照表 

 

條文內容 說明 

第一條（立法目的） 

為防止及懲治反人類罪及酷刑罪，特

制定本條例。 

一、明訂本條例立法意旨。 

第二條（反人類罪） 

廣泛或有系統地針對任何平民人口

進行的攻擊，在明知這一攻擊的情況

下，而實施下列行為者，為反人類

罪，處無期徒刑或七年以上有期徒

刑： 

一 殺人。 

二 滅絕。 

三 奴役。 

四 驅逐出境或強行遷移人口。 

五 違反國際法基本規則,監禁或以

其他方式嚴重剝奪人身自由。 

六 酷刑。 

七 強姦、性奴役、強迫賣淫、強迫

懷孕、強迫絕育或嚴重程度相當之任

何其他形式的性暴力。 

八 基於政治、種族、民族、族裔、

文化、宗教、第三項所定義之性別，

或根據公認為國際法不容的其他理

由，對任何可以識別的團體或集體進

行迫害，而且與本項提及的任何一種

行為結合發生。 

九 強迫人員失蹤。 

十 種族隔離罪。 

十一 故意造成重大痛苦，或對人體

或身心健康造成嚴重傷害的其他性

質相同的不人道行為。 

 

為前項之目的： 

一 針對任何平民人口進行的攻擊：

指在戰時或平時，根據國家或組織攻

一、明訂「反人類罪」」罪之定義。 

 

二、「反人類罪」或稱「危害人類罪」

或又稱「反人道罪」為國際刑事法規

定中之最嚴重罪行之一。1920 年 8月

10 日，協約國在簽署“對土耳其和

約＂時首次提出反人類罪這一法律

概念。但最早確立這一罪行的國際檔

則是《歐洲國際軍事法庭憲章》。《歐

洲國際軍事法庭憲章》第 6條規定：

“反人類罪即在戰前或戰時，對平民

施行謀殺、滅絕、奴役、放逐及其他

任何非人道行為；或基於政治的、種

族的或宗教的理由，而為執行或有關

本法庭管轄權內之任何犯罪而作出

的迫害行為，至於其是否違反犯罪地

法律則在所不問。＂ 

 

三、當今「國際刑事法院羅馬規約」

第 7條為「反人類罪」規定之重要法

源，因此本條例有關該罪的定義沿用

該第七條規定定，以符國際人權標

準。（詳左） 

 

四、此外，在我國所簽署批准之「民

權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中以下規

定，亦為相關立法之重要法源依據：

第 6條（生命權）、第 7條（禁止酷

刑或不人道刑罰）、第 8條（奴隸與

強制勞動）、第 9條（人身自由及逮

捕程序）。 



擊平民人口的政策，或為了推行這種

政策，針對任何平民人口多次實施第

一款所述行為的行為過程。 

二 滅絕：指故意施加某種生活狀

況，如斷絕糧食和藥品來源，目的是

毀滅部分的人口。 

三 奴役：指對一人行使附屬於所有

權的任何或一切權力，包括在販賣人

口，特別是販賣婦女和兒童的過程中

行使這種權力。 

四 驅逐出境或強行遷移人口：指在

缺乏國際法容許的理由的情況下，以

驅逐或其他脅迫行為，強迫有關之人

遷離其合法留在之地區。 

五 酷刑：指故意致使在被告羈押或

控制下之人的身體或精神遭受重大

痛苦，但酷刑不應包括純因合法制裁

所引起，或此種制裁所固有或附帶之

痛苦。 

六 強迫懷孕：指以影響任何人口的

族裔構成之目的,或以進行其他嚴重

違反國際法的行為之目的，非法禁閉

被強迫懷孕的婦女。本定義不得以任

何方式解釋為影響國內關於妊娠之

法律。 

七 迫害：指違反習慣國際法規定，

針對某一團體或集體之特性，故意和

嚴重地剝奪基本權利。 

八 種族隔離罪：指一個種族團體對

任何其他一個或多個種族團體，在一

個有計劃地實行壓迫和統治之體制

化制度下，實施性質與第項所述行為

相同之不人道行為，目的是維持該制

度的存在。 

九 強迫人員失蹤：指國家或政治組

織直接地，或在其同意、支持或默許

下，逮捕、羈押或綁架人員，繼而拒

絕承認這種剝奪自由之行為，或拒絕

五、關於刑度的規定，係沿用我國於

民國四十二年五月廿二日通過之「殘

害人群治罪條例」之刑度規定，原因

在於，該條例係在我國於民國四十年

五月五日批准所簽署之「1948 聯合國

防止及懲治殘害人群罪公約」後，隨

之於民國四十二年五月廿二日公布

施行，將嚴重之國際刑事犯罪之「殘

害人群罪」（GENOCIDE）國內法化之

規定，究「酷刑罪、反人類罪之罪行

本質與殘害人群罪同樣為國際社會

所不容許之重大罪行，因此懲治之刑

度，亦採相同見解。 

 

 

 



透露有關人員之下落，目的是將其長

期置於法律保護之外。 

十 性別：指社會上的男女兩性。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或陰謀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一年

以上、七年以下有期徒刑。 

第三條（酷刑罪） 

公務人員或以公職身分行事者，無論

屬何國籍或公民身分，如在執行公務

或本意是執行公務時，在我國境內或

其他地方蓄意使他人受到劇烈疼痛

或痛苦，即犯酷刑罪。  

 

如不具有前項身份之人，無論其何國

籍或公民身分，如有以下情形，即犯

施行酷刑罪：  

一、在以下人士的唆使、同意或默許

下在中華民國境內或其他地方蓄意

使他人受到疼痛或痛苦：   

（一）公務人員。 

（二）以公職身分行事的其他人。  

二、 該公務人員或其他人在唆使、

同意或默許他人犯施行酷刑罪時，正

在執行公務或本意是執行公務。  

 

前項所定之疼痛或痛苦，不論係肉體

上或精神上，亦不論是因作為或不作

為所致，皆屬之。  

 

犯酷刑罪者，處無期徒刑或七年以上

有期徒刑。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或陰謀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一年

以上、七年以下有期徒刑。 

一、明訂「酷刑罪」」罪之定義。 

 

二、「酷刑」是國際刑事法中所規範

之最嚴重罪行之一。當今，至少有四

項重要之國際人權公約規範懲治酷

刑罪，舉例如下： 

1.「世界人權宣言」第五條。 

2. 「民權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第

七條（禁止酷刑或不人道刑罰）。 

3.「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不人道或

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又稱

為「反酷刑公約」。 

4.國際刑事法院羅馬規約（規定於反

人類罪項下）。 

 

四、以上國際人權公約之簽署國有將

酷刑直接規定於其國內一般刑法，如

西班牙、阿根廷，有的則有特別法規

定，如英國的酷刑賠償法。 

 

五、本條例係沿用規定完善之香港法

例第427章第 3條刑事罪行(酷刑)條

例之規定定義酷刑罪。 

 

 

 



第四條（煽動他人犯本條例之罪） 

公然煽動他人犯第二條及第三條罪

者，處無期徒刑或七年以上有期徒

刑。 

一、明訂煽動他人犯反人類罪及酷刑

罪亦應懲治之規定，以達防止之目

的，此規定亦與「殘害人群治罪條例」

之規定相同。 

第五條（時之效力） 

犯本條例之罪者，不論其犯罪係在平

時或戰時，均適用本條例之規定，無

追訴時效。 

一、明訂反人類罪及酷刑罪無追訴期

限之限制，該犯罪之時點亦不論發生

在戰時或平時，以符合相關之國際人

權實踐。 

第六條（普遍管轄） 

犯本條例之罪者，不論其職位、身

分、國籍、實施犯罪之地點、實施犯

罪之對象為本國人或外國人，一律適

用本條例之規定。 

明訂普遍管轄原則，亦即無論犯罪行

為人之職位、身分、國籍、實施犯罪

之地點、實施犯罪之對象為本國人或

外國人，一律適用本條例之規定，以

符合國際人權實踐。 

 

第七條（引渡條款） 

犯本條例之罪並遭外國法院起訴或

通緝之外國人，我國應於請求國提出

引渡之要求後准許引渡。 

一、明訂行為人如為外國人，並且已

遭外國法院起訴或通緝，為符合「一

事不再理」原則及協助懲治國際重大

犯罪之實踐，應准許引渡。 

第八條（一審管轄法院） 

犯本條例之罪者，其第一審由高等法

院或分院管轄之。 

一、明訂反人類罪及酷刑罪該等重大

國際刑事犯罪的一審管轄法院為高

等法院或分院，此亦與「殘害人群治

罪條例」之規定相同。 

第九條（施行日） 

本條例自公佈日施行。 

一、明訂本條例之施行日期。 

 


